关于新干县环境卫生管理所整体式垃圾压缩机和车厢可卸式垃圾车采购【赣法采2019DZH092号】采购项目投诉处理决定书
投诉人：安微兴耀环卫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耀文   联系电话：13075561773
地  址：不详
被投诉人1：江西金法正招标代理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曾先生     联系电话：0796-8331256

地址：吉安市吉州大道6号
被投诉人2：新干县环境卫生管理所
联系人：曾女士     联系电话：07962681020
地址：吉安市新干县金川镇金川南大道31号
投诉人对江西金法正招标代理有限责任公司代理的新干县环境卫生管理所整体式垃圾压缩机和车厢可卸式垃圾车采购【赣法采2019DZH092号】招标文件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19年8月6日向新干县财政局采购办进行投诉,本机关依法受理。经对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进行审查和2019年8月7日经专家对投诉问题的论证，本投诉案已审查终结。
一、投诉事项
1、新干县环境卫生管理所整体式垃圾压缩机和车厢可卸式垃圾车采购【赣法采2019DZH092号】招标文件中的评分细则“基本技术参数要求（30分）：全部满足招标文件中的‘采购需求及技术参数’的得30分。其中若有任何一项不满足的，为无效投标。凭垃圾压缩机省级及以上检验报告复印件和可卸式垃圾车车辆公告参数截图佐证评议”回复称符合吉安市相关之规定。
2、能响应招标文件的技术参数的不足三家，请招标代理列举符合技术参数的三家名单。建议修改：外形尺寸(长×宽×高)由≤8777mm×2499mm×3152mm修改为≤8777mm×2500mm×3152mm，轴距由4500mm +1350mm修改为4350mm +1350mm，离去角（°）由≥19修改为≥15，离去角（°）由≥21修改为≥16等”。回复称“轴距由4500 mm +1350 mm修改为4350 mm +1350 mm等，缩小150mm应当不是个小数量了，离去角（°）由≥19修改为≥15，缩小4（°），缩小占比21%以上；离去角（°）由≥21修改为≥16，缩小5（°），缩小占比23%以上等，不能满足采购人的合法要求”。
3、建议由电子化公开招标采购改为询价采购。
二、调查情况
1、新干县环境卫生管理所整体式垃圾压缩机和车厢可卸式垃圾车采购【赣法采2019DZH092号】招标文件在我县政府采购办的监督下，于2019年7月15日经专家论证（地点：新干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专家由省专家库中随机抽取）。
2、依据吉安市财政局采购办“关于实施新《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款“招标文件严格按照新规87号令第二十条16项内容进行编制，其中综合性评分法、技术得分必须满足招标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且按照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相对应进行编制，但技术得分基准分需占技术分值60%以上”之规定，招标文件中的评分细则“基本技术参数要求（30分）：全部满足招标文件中的‘采购需求及技术参数’的得30分。其中若有任何一项不满足的，为无效投标。凭垃圾压缩机省级及以上检验报告复印件和可卸式垃圾车车辆公告参数截图佐证评议”符合吉安市地方规定。
3、专家论证投诉请求建议修改的技术参数过于偏大（除个别例外），对采购人的需求可能产生影响。
4、建议由电子化公开招标采购改为询价采购，不符合《政府采购法》相关规定。
三、投诉处理决定
基于专家论证意见和《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五条，财政部门经审查，对投诉事项分别作出下列处理决定：
1、基本技术参数要求（30分）：全部满足招标文件中的‘采购需求及技术参数’的得30分。其中若有任何一项不满足的，为无效投标。凭垃圾压缩机省级及以上检验报告复印件和可卸式垃圾车车辆公告参数截图佐证评议无不当，驳回投诉。
2、责令采购人对“外形尺寸(长×宽×高)修改为≤8777mm×2500mm×3152mm，离去角（°）修改为≥18”。其他投诉人应当承担举证责任的投诉事项，因投诉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不予支持；
3、采购方式选择无不当，驳回投诉。
投诉人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申请行政复议或六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
                                       新干县财政局
                                      2019年8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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